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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F_B8_E5_86_B3_E8_c122_479496.htm 我国《公司法》自１

９９３年末颁布至今已将近十年，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指导各市场经济主体的规范运作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司法》在

适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有的规定过于原则、

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有的问题应该明确规定，却没有规定

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市场经济

的健康发展，有的问题不及时解决还会严重影响到我国的经

济安全（如：倍受关注的中福实业公司担保案，见《中国民

商审判》２００２年第一卷、2002年12月11日出版的《人民

法院报》正义周刊）。因此，近闻最高人民法院正拟对《公

司法》相关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欢迎各界人士提供意见、

建议，笔者甚感欣喜，同时也拟就公司决议违法是否必然导

致所签合同无效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公司

法》司法解释的起草有所裨益，也以此抛砖引玉，希望法律

界同仁共同参与探讨。 一、公司决议违反公司章程，是否必

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 对于这一问题《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

，有的人认为，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宪法”对于公司来讲

具有最高的效力，公司的股东、董事违反公司章程而作出的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是不合法的，因此根据不合法的

决议而签订的合同显然也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合同也就是

无效合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貌似合理，实则是错误的，

原因在于：1、公司章程只是公司的内部文件，既不是法律也



不是行政法规，因此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有效性的依据。2、公

司章程作为公司的“宪法”对于公司来讲虽然具有最高的效

力，但是正如《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对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

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制定的内部文件，仅在公司内部对公司、

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而对公司外部的其他

人（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均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

，公司或公司的股东是不能仅以公司决议违反公司章程为由

，而对善意相对人进行主张合同无效的抗辩的。这里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只有在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公司决议违反公

司章程的的情况下（因为相对人没有法定义务去了解公司章

程的内容）与公司负责人员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才是善意相

对人。只有在相对人主观上具有善意，并且所签合同的形式

要件（指口头、书面等形式）和实质要件（主要指合同的内

容）均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四

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

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

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认定公司负责人员签订

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或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之规

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

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

代表行为有效。），认定公司负责人员签订合同的代表行为

有效。反之，如果相对人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公司负责人员

没有权限或者超越权限的情况下还与其签订合同，依照法律

规定这样的合同对公司本身就不发生效力，由此产生的责任

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由公司负责人员、相对人自己承担。举个



例子来说，《公司法》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

式和表决程序没有象对股份有限公司那样作出强制性规定（

《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

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

过半数通过。），假设公司依照《公司法》第四十九条并参

照第一百一十七条在其章程中对此作出了规定，那么，相对

人在对董事会决议违反该规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只要与公

司负责人员所签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

，该合同即为合法有效，反之则不然。 综上所述，公司决议

违反公司章程，并不能必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 二、公司决

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时，是否必然导致公司所

签合同无效 对于这一问题《公司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有的

人认为，公司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即为无效

，那么根据无效的公司决议而签订的合同也必然无效。这种

观点也是貌似合理，实则也是错误的。原因在于：1、公司决

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和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强制性规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事实，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前一法律事实不能必然推导出后一法律事实，两者之间

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不能仅以公司决议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据此签订的合同是无效

合同。举个例子来说，《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

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

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而公司在不符

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作出董事会决议（出席人数不足或表决

同意的人数不足），决议的内容为对外提供担保或对外转让

知识产权等并非法定必须由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因为这



些内容并不属于《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董事会职权

规定明确列举的内容），那么该决议本身虽然因违反了《公

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但是并不会必然导致公司

负责人与相对人所签合同无效。因为，该董事会决议的有效

与否并不是担保合同或转让知识产权合同有效与否的必要前

提条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要担保合同或知

识产权转让合同本身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

，那么该合同就是合法有效的合同。2、只有在公司决议的有

效性构成所签合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且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该知道公司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

况下，其与公司负责人签订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这时，无

论合同本身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其均

会因必要前提条件违法而归于无效。反之，在公司决议的有

效性并不构成所签合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且相对人

不知道或者不应该知道公司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

规定的情况下，只要其与公司负责人签订的合同形式要件和

实质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合同就有效。具体原因及依据大

体如前文所述，在此不再重复。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何

认定“应该知道”的问题。显而易见，证明相对人“知道”

，要靠相关证据，而证明相对人“应该知道”则要靠逻辑推

理。笔者认为，判断相对人是否“应该知道”，应该从法律

、行政法规对签订合同的必要前提条件是否有明确的强制性

规定（即签订合同前，是否必须形成合法有效的公司决议）

入手。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即使相对人“不知道”也完全可

以推定其“应该知道”，因为了解并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是

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法定义务，我们不能对“不知者”不怪罪



，不能纵容“法盲”为所欲为。相反，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不能妄加推断相对人“应该知道”。举个例子来说，《

公司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

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

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条款

就是对签订分立合同、合并合同的必要前提条件的强制性规

定，即签订分立、合并合同必须以已经形成合法有效的股东

会决议为前提，只有关于公司分立、合并的股东会决议合法

有效，公司所签订的分立、分立合同才合法有效。反之，如

果股东会决议因违法而归于无效，即使所签订的分立、合并

合同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均符合法律规定，该合同还是无

效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主张其“不知道”或者“不

应该知道”股东会决议违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

公司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并不会必然导致公

司所签合同无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司决议违反章程

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认定公司所

签合同有效，虽然有可能对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但是这种损害并非不可弥补。因为《公司法》第六十三条

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

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

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规定，在适用时应该作扩大解释，即：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

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



侵害行为的诉讼，并且可以就造成的损害，要求给予赔偿。

）受损害的公司和股东完全可以依照上述规定，通过司法手

段来进行自我救济。同时，上述规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防范公司负责人员违反公司章程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作出公司决议，进而损害公司或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况发生的作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